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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（一）决议。适用于会议讨论通过的重大决策事项。

• （二）决定。适用于对重要事项作出决策和部署、奖惩有关单位

和人员、变更或者撤销下级机关不适当的决定事项。

• （三）命令（令）。适用于公布行政法规和规章、宣布施行重大

强制性措施、批准授予和晋升衔级、嘉奖有关单位和人员。

• （四）公报。适用于公布重要决定或者重大事项。

• （五）公告。适用于向国内外宣布重要事项或者法定事项。

• （六）通告。适用于在一定范围内公布应当遵守或者周知的事项。

• （七）意见。适用于对重要问题提出见解和处理办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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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（八）通知。适用于发布、传达要求下级机关执行和有关单位周知

或者执行的事项，批转、转发公文。

• （九）通报。适用于表彰先进、批评错误、传达重要精神和告知重

要情况。

• （十）报告。适用于向上级机关汇报工作、反映情况，回复上级机

关的询问。

• （十一）请示。适用于向上级机关请求指示、批准。

• （十二）批复。适用于答复下级机关请示事项。

• （十三）议案。适用于各级人民政府按照法律程序向同级人民代 

表大会或者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请审议事项。

• （十四）函。适用于不相隶属机关之间商洽工作、询问和答复问题、

请求批准和答复审批事项。

• （十五）纪要。适用于记载会议主要情况和议定事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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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    第九条　公文一般由份号、密级和保密期限、紧急

程度、发文机关标志、发文字号、签发人、标题、主送

机关、正文、附件说明、发文机关署名、成文日期、印

章、附注、附件、抄送机关、印发机关和印发日期、页

码等组成。

•    （一）份号。公文印制份数的顺序号。涉密公文应当

标注份号。

•    （二）密级和保密期限。公文的秘密等级和保密的期

限。涉密公文应当根据涉密程度分别标注“绝密”“机

密”“秘密”和保密期限。

•    （三）紧急程度。公文送达和办理的时限要求。根据

紧急程度，紧急公文应当分别标注“特急”“加急”，

电报应当分别标注“特提”“特急”“加急”“平急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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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（四）发文机关标志。由发文机关全称或者规范化简

称加“文件”二字组成，也可以使用发文机关全称或

者规范化简称。联合行文时，发文机关标志可以并用

联合发文机关名称，也可以单独用主办机关名称。

• （五）发文字号。由发文机关代字、年份、发文顺序

号组成。联合行文时，使用主办机关的发文字号。

• （六）签发人。上行文应当标注签发人姓名。

• （七）标题。由发文机关名称、事由和文种组成。

• （八）主送机关。公文的主要受理机关，应当使用机

关全称、规范化简称或者同类型机关统称。

• （九）正文。公文的主体，用来表述公文的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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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（十）附件说明。公文附件的顺序号和名称。

• （十一）发文机关署名。署发文机关全称或者规范化简称。

• （十二）成文日期。署会议通过或者发文机关负责人签发的日期。

联合行文时，署最后签发机关负责人签发的日期。

• （十三）印章。公文中有发文机关署名的，应当加盖发文机关印

章，并与署名机关相符。有特定发文机关标志的普发性公文和电

报可以不加盖印章。

• （十四）附注。公文印发传达范围等需要说明的事项。

• （十五）附件。公文正文的说明、补充或者参考资料。

• （十六）抄送机关。除主送机关外需要执行或者知晓公文内容的

其他机关，应当使用机关全称、规范化简称或者同类型机关统称。

• （十七）印发机关和印发日期。公文的送印机关和送印日期。

• （十八）页码。公文页数顺序号。

• 第十条　公文的版式按照《党政机关公文格式》国家标准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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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5.2  版面

• 5.2.1  页边与版心尺寸

• 公文用纸天头（上白边）为37 mm±1 mm，公文用纸订口

（左白边）为28mm±1mm，版心尺寸为156 mm×225 mm。

• 5.2.2  字体和字号

• 如无特殊说明，公文格式各要素一般用3号仿宋体字。特

定情况可以作适当调整。

• 5.2.3  行数和字数

• 一般每面排22行，每行排28个字，并撑满版心。特定情

况可以作适当调整。

• 5.2.4  文字的颜色

• 如无特殊说明，公文中文字的颜色均为黑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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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7  公文格式各要素编排规则

• 7.1  公文格式各要素的划分

•     本标准将版心内的公文格式各要素划分为版头、主体、版记三部

分。公文首页红色分隔线以上的部分称为版头；公文首页红色分隔线

（不含）以下、公文末页首条分隔线（不含）以上的部分称为主体；

公文末页首条分隔线以下、末条分隔线以上的部分称为版记。

• 页码位于版心外。

• 7.2  版头

• 7.2.1  份号

• 如需标注份号，一般用6位3号阿拉伯数字，顶格编排在版心左上角第

一行。

• 7.2.2  密级和保密期限

• 如需标注密级和保密期限，一般用3号黑体字，顶格编排在版心左上

角第二行；保密期限中的数字用阿拉伯数字标注。

• 7.2.3  紧急程度

• 如需标注紧急程度，一般用3号黑体字，顶格编排在版心左上角；如

需同时标注份号、密级和保密期限、紧急程度，按照份号、密级和保

密期限、紧急程度的顺序自上而下分行排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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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7.2.4  发文机关标志
• 由发文机关全称或者规范化简称加“文件”二字组成，也可以使用发文机关全称

或者规范化简称。
• 发文机关标志居中排布，上边缘至版心上边缘为35mm，推荐使用小标宋体字，

颜色为红色，以醒目、美观、庄重为原则。
• 联合行文时，如需同时标注联署发文机关名称，一般应当将主办机关名称排列在

前；如有“文件”二字，应当置于发文机关名称右侧，以联署发文机关名称为准
上下居中排布。

• 7.2.5  发文字号
• 编排在发文机关标志下空二行位置，居中排布。年份、发文顺序号用阿拉伯数

字标注；年份应标全称，用六角括号“〔〕”括入；发文顺序号不加“第”字，
不编虚位（即1不编为01），在阿拉伯数字后加“号”字。

• 上行文的发文字号居左空一字编排，与最后一个签发人姓名处在同一行。
• 7.2.6  签发人
• 由“签发人”三字加全角冒号和签发人姓名组成，居右空一字，编排在发文机关

标志下空二行位置。“签发人”三字用3号仿宋体字，签发人姓名用3号楷体字。
• 如有多个签发人，签发人姓名按照发文机关的排列顺序从左到右、自上而下依次

均匀编排，一般每行排两个姓名，回行时与上一行第一个签发人姓名对齐。
• 7.2.7  版头中的分隔线
• 发文字号之下4 mm处居中印一条与版心等宽的红色分隔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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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7.3  主体

• 7.3.1  标题

• 一般用2号小标宋体字，编排于红色分隔线下空二行位置，分

一行或多行居中排布；回行时，要做到词意完整，排列对称，

长短适宜，间距恰当，标题排列应当使用梯形或菱形。

• 7.3.2  主送机关

• 编排于标题下空一行位置，居左顶格，回行时仍顶格，最后一

个机关名称后标全角冒号。如主送机关名称过多导致公文首页

不能显示正文时，应当将主送机关名称移至版记，标注方法见

7.4.2。

• 7.3.3  正文

• 公文首页必须显示正文。一般用3号仿宋体字，编排于主送机

关名称下一行，每个自然段左空二字，回行顶格。文中结构层

次序数依次可以用“一、”“（一）”“1.”“（1）”标注；

一般第一层用黑体字、第二层用楷体字、第三层和第四层用仿

宋体字标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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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7.3.4  附件说明

• 如有附件，在正文下空一行左空二字编排

“附件”二字，后标全角冒号和附件名称。

如有多个附件，使用阿拉伯数字标注附件

顺序号（如“附件：1. XXXXX”）；附件

名称后不加标点符号。附件名称较长需回

行时，应当与上一行附件名称的首字对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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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复体行文

• 如前所述，附件是附属于公文正文的其它文字、图表、图形等材料，

对公文正文起到解释、补充、说明或者印证、参考作用，但在公文处

理实践中，有一种复体行文的方式，其表现形式是“以文载文”“文

后有文”。具体是指法定公文的15个文种，由于它们是党和国家公文

法规中所明确规定使用的，因此具有相应的法律地位，可以单独行文；

而在机关单位的行文实践中，除了这15个法定文种以外，还有一个相

当庞大的文书组群，包括如纲要、规划、方案、预案、实施意见等等。

这些文种在公文学界一般将其称为“事务文书”，因为它们文不属于

公文法规中所规定的文种范畴，即没有相应的法律地位，虽然其中很

多文种的使用频率往往要比法定公文文种还要高，但不具有独立行文

的资格，而要行文，必须从15个法定文种中找出一个文种来载运着它

行文，此种行文方式即属于“复体行文”。被找出来的文种称之为

“文件头”，其主要有报告（上行时）和“命令（令）”“通知”

（下行时）来担任。这样在公文正文中不能加附件说明，而应直接另

面编排，所附内容首页也不标注“附件”二字，其它格式方面的要求

与正文一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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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7.3.5  发文机关署名、成文日期和印章

• 7.3.5.1  加盖印章的公文

•     成文日期一般右空四字编排，印章用红色，不得出现空

白印章。

•     单一机关行文时，一般在成文日期之上、以成文日期为

准居中编排发文机关署名，印章端正、居中下压发文机关署

名和成文日期，使发文机关署名和成文日期居印章中心偏下

位置，印章顶端应当上距正文（或附件说明）一行之内。

•     联合行文时，一般将各发文机关署名按照发文机关顺序

整齐排列在相应位置，并将印章一一对应、端正、居中下压

发文机关署名，最后一个印章端正、居中下压发文机关署名

和成文日期，印章之间排列整齐、互不相交或相切，每排印

章两端不得超出版心，首排印章顶端应当上距正文（或附件

说明）一行之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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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7.3.5.2  不加盖印章的公文

•     单一机关行文时，在正文（或附件说明）下空一行右空二字编

排发文机关署名，在发文机关署名下一行编排成文日期，首字比发

文机关署名首字右移二字，如成文日期长于发文机关署名，应当使

成文日期右空二字编排，并相应增加发文机关署名右空字数。

•     联合行文时，应当先编排主办机关署名，其余发文机关署名依

次向下编排。

• 7.3.6  附注

•     如有附注，居左空二字加圆括号编排在成文日期下一行。

• 7.3.7  附件

•     附件应当另面编排，并在版记之前，与公文正文一起装订。

“附件”二字及附件顺序号用3号黑体字顶格编排在版心左上角第

一行。附件标题居中编排在版心第三行。附件顺序号和附件标题应

当与附件说明的表述一致。附件格式要求同正文。

•     如附件与正文不能一起装订，应当在附件左上角第一行顶格编

排公文的发文字号并在其后标注“附件”二字及附件顺序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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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7.4  版记

• 7.4.1  版记中的分隔线

• 版记中的分隔线与版心等宽，首条分隔线和末条分隔线用粗线（推

荐高度为0. 35 mm），中间的分隔线用细线（推荐高度为0. 25 

mm）。首条分隔线位于版记中第一个要素之上，末条分隔线与公文

最后一面的版心下边缘重合。

• 7.4.2  抄送机关

•     如有抄送机关，一般用4号仿宋体字，在印发机关和印发日期

之上一行、左右各空一字编排。“抄送”二字后加全角冒号和抄送

机关名称，回行时与冒号后的首字对齐，最后一个抄送机关名称后

标句号。

• 如需把主送机关移至版记，除将“抄送”二字改为“主送”外，编

排方法同抄送机关。既有主送机关又有抄送机关时，应当将主送机

关置于抄送机关之上一行，之间不加分隔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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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7.4.3  印发机关和印发日期

•     印发机关和印发日期一般用4号仿宋体字，编排在末条分隔线

之上，印发机关左空一字，印发日期右空一字，用阿拉伯数字将年、

月、日标全，年份应标全称，月、日不编虚位（即1不编为01），

后加“印发”二字。

•     版记中如有其他要素，应当将其与印发机关和印发日期用一条

细分隔线隔开。

• 7.5  页码

•     一般用4号半角宋体阿拉伯数字，编排在公文版心下边缘之下，

数字左右各放一条一字线；一字线上距版心下边缘7 mm。单页码居

右空一字，双页码居左空一字。公文的版记页前有空白页的，空白

页和版记页均不编排页码。公文的附件与正文一起装订时，页码应

当连续编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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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文规则03



• 第十三条　行文应当确有必要，讲求实效，注重针对性和可操作性。

• 第十四条　行文关系根据隶属关系和职权范围确定。一般不得越级行文，特殊情

况需要越级行文的，应当同时抄送被越过的机关。

• 第十五条　向上级机关行文，应当遵循以下规则：

•   （一）原则上主送一个上级机关，根据需要同时抄送相关上级机关和同级机关，

不抄送下级机关。

•   （二）党委、政府的部门向上级主管部门请示、报告重大事项，应当经本级党

委、政府同意或者授权;属于部门职权范围内的事项应当直接报送上级主管部门。

•   （三）下级机关的请示事项，如需以本机关名义向上级机关请示，应当提出倾

向性意见后上报，不得原文转报上级机关。

•   （四）请示应当一文一事。不得在报告等非请示性公文中夹带请示事项。

•   （五）除上级机关负责人直接交办事项外，不得以本机关名义向上级机关负责

人报送公文，不得以本机关负责人名义向上级机关报送公文。

•   （六）受双重领导的机关向一个上级机关行文，必要时抄送另一个上级机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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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第十六条　向下级机关行文，应当遵循以下规则：
• 　　（一）主送受理机关，根据需要抄送相关机关。重要行文应当同时抄送发文

机关的直接上级机关。
• 　　（二）党委、政府的办公厅（室）根据本级党委、政府授权，可以向下级党

委、政府行文，其他部门和单位不得向下级党委、政府发布指令性公文或者在公
文中向下级党委、政府提出指令性要求。需经政府审批的具体事项，经政府同意
后可以由政府职能部门行文，文中须注明已经政府同意。

• 　　（三）党委、政府的部门在各自职权范围内可以向下级党委、政府的相关部
门行文。

• 　　（四）涉及多个部门职权范围内的事务，部门之间未协商一致的，不得向下
行文;擅自行文的，上级机关应当责令其纠正或者撤销。

• 　　（五）上级机关向受双重领导的下级机关行文，必要时抄送该下级机关的另
一个上级机关。

• 　　第十七条　同级党政机关、党政机关与其他同级机关必要时可以联合行文。
属于党委、政府各自职权范围内的工作，不得联合行文。

• 　　党委、政府的部门依据职权可以相互行文。
• 　　部门内设机构除办公厅（室）外不得对外正式行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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